	景文科技大學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生獎懲建議表

	 班級
	學號
	姓名
	獎懲記錄
	   學生簽名
   (已通知學生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簽辦時間
	
	法令依據
	依據本校「學生獎懲規則」
第    條 第   款第  項規定

	奬懲事實
	

	嘉奬
申誡
	(簽辦人
	
	(導師
	

	
	(系教官
	
	(生輔組長
	

	小(大)功

小(大)過
	(系主任
	
	(學務長
	

	備考
	＊簽辦程序：
一、嘉奬、申誡：(簽辦人(導師(系教官(生輔組長。
二、小(大)功、小(大)過：(簽辦人(導師(系教官(生輔組長(系主任
(學務長。
三、大功、大過以上之獎懲應提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，經校長核定公布。
＊若學生無法親簽，請導師轉知同學確認後，於學生簽名欄註明「已通知學生」，以完備告知程序。



承辦人(系統上傳)：








